罰則

· 10.1應辦理結算申報之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申報，會受到什麼處罰？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有依規定課稅之所得額，除補徵稅款外，應處以所漏稅額3倍以下的罰鍰。但是如果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自動提出補報者，除補繳稅款外，應就補繳之稅款加計利息一併徵收，可免予處罰。

· 10.2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已辦理結算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時，會受到什麼處罰？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依規定應申報的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除補徵稅款外，應處以所漏稅額2倍以下的罰鍰，如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的方法逃漏稅者，尚應移送法院依刑法處斷。如納稅義務人有短漏報所得，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人員進行調查前，自動提出補報者，除補繳稅款外，應就補繳之稅款加計利息一併徵收，可免予處罰。

· 10.3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依限繳納稅款，會受到什麼處罰？ 

納稅義務人未在期限內繳納稅款，每超過2日，按應繳的稅額加徵1％滯納金。超過30日仍然沒有繳納的，由稽徵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其應繳納的稅款和滯納金，應自滯納期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 10.4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所得時未依規定扣繳稅款，會受到什麼處罰？ 

扣繳義務人如果未依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扣繳稅款時，會有下列處罰： 

1. 除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外，並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1倍的罰鍰。 

2. 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的稅款，或仍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按應扣未扣或短扣的稅額處3倍的罰鍰。 

3. 扣繳義務人已於期限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未在期限內補報扣繳憑單，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按實補報者，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1.5倍之罰鍰。 

4. 扣繳義務人已於期限內補報扣繳憑單，未在期限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按實補繳者，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1.5倍之罰鍰。 

5. 扣繳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匿報、短報或不為扣繳稅捐者，得依稅捐稽徵法第42條規定，移送法院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之罰金。 

· 10.5扣繳義務人扣繳的稅款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會受到什麼處罰？ 

扣繳義務人於給付各類所得時，如已扣取稅款，但未依規定期限向公庫繳納稅款者，每逾兩天加徵1％滯納金，逾3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扣繳義務人侵占已扣繳之稅款，除了追繳已扣繳的稅款外，還要依照稅捐稽徵法第42條規定，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萬元以下罰金。

· 10.6扣繳義務人未依規定填報扣繳憑單，或未於2月10日前將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會受到什麼處罰？ 

1. 已依規定扣繳稅款，並向公庫繳納，但未依法定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繳憑單，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應按扣繳稅額處20％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2萬2,500元，最低不得少於1,500元。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減半處罰。 

2. 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而仍不依限按實補報或填發者，按扣繳稅額處3倍的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4萬5,000元，最低不得少於3,000元。 

3. 經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扣繳憑單，未在期限內按實補報或填發，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按實補報或填發者，按扣繳稅額處1倍之罰鍰。 

4.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有所得稅法第88條第1項規定之各類所得時，扣繳義務人如未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申報扣繳憑單，而於次年1月底前已自動申報者，按應扣繳稅額處5％之罰鍰。 

5. 營利事業解散、廢止、合併、轉讓或機關、團體裁撤、變更時，扣繳義務人如未於10日內申報扣繳憑單，而於次年1月31日前已自動申報者，按應扣繳稅額處5％之罰鍰。
· 10.7扣繳義務人未依規定填報免扣繳憑單，或未於2月10日前將免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會受到什麼處罰？ 

1、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違反第89條第3項規定，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未依限填發免扣繳憑單者，應通知其主管機關議處該機關或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或事業之負責人。

2、私人團體、私立學校、私營事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違反第89條第3項規定，未依限填報或未據實申報或未依限填發免扣繳憑單者，處該團體或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事業之負責人、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或執行業務者1,500元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報或填發。

3、屆期不補報或填發者，應按所給付之金額，處該團體或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事業之負責人、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或執行業務者5%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90,000元，最低不得少於3,000元。
· 10.8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款時，稅務機關將採取何種保全措施？ 

這個問題可分3項來說明： 

1. 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稅務機關可以通知有關機關，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的財產，禁止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 

2. 欠繳稅捐的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的跡象時，稅務機關可以聲請法院就納稅義務人的財產實施假扣押。 

3. 納稅義務人欠稅達一定金額時，可以由司法機關或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限制出境；但納稅義務人如已提供相當擔保，可解除出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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